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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私搭乱建、乱拆承重墙等行为屡禁不止

政协委员建议立法
管住野蛮装修大锤
本报记者 赵波 李晓闻 本报通讯员 付宪春

银川西路上的瑞纳紫域小区三年前加盖了

顶层，改了房屋结构，这些野蛮装修的建筑三年

了也没有清理完。除瑞纳紫域小区外，在一些老

小区和新建小区乱拆承重墙、加盖阳光房、楼顶

装凉亭等野蛮装修行为一直屡禁不止，为此，有

委员提议建立房屋使用期间安全管理的相关法

律法规，做好房屋的全程保养。

小区私搭乱建成风，违章建筑三年没拆除
市南区银川西路上的瑞纳紫

域小区自2010年建成交付之后，小
区内的私搭乱建一直没有停下，楼
顶加盖一层阳光房、建凉亭等野蛮
装修是屡见不鲜，本报曾在2010年
12月29日和2012年7月11日分别进行
了报道，虽然城管部门多次执法，

但是这些违法建筑仍没拆除。9日
上午，记者再次来到瑞纳紫域小
区，看到小区楼顶装修的架子已经
被拆了，但是楼顶仍然有违法建
筑。在一栋名为“海棠居”的楼房顶
部，一个崭新的木质凉亭格外显
眼，在其他楼座的楼顶上很明显能

看到被加高一层的痕迹。
“小区里几乎每栋都有改动，

你看楼顶那些不同的颜色就知道
了。”小区的居民于女士说，她对这
些野蛮装修也是深恶痛绝，她家住
在一楼，前段时间楼上的装修影响
到她家的正常生活，如今前面的那

栋楼楼顶加高了一层，还影响到了
她家的采光。

“2010年业主们刚开始建时，开
发商就开始制止业主，但是不起作
用，开发商怕因业主私改乱造导致房
屋质量问题，无奈之下还在媒体上刊
发声明。”小区物业的负责人说。

受利益驱使，业主野蛮装修成风
记者探访发现，不止是瑞纳紫

域小区，距离瑞纳紫域小区不远的
颐中高山小区、浮山后的四季景园
小区之前也存在不少阳光房，城管
和房管部门也是多次执法，但是效
果并不明显，有些违章房虽然也拆
了但不久又重新建了。“业主只要

给钱，装修队什么活都干，根本不
管是承重墙还是啥。”瑞纳紫域小
区的业主周先生说，很多房屋一经
改造面积大出不少，卖也能卖个好
价钱，小区里复式的顶层又加了一
层相当于三层楼了，房间内还都私
改乱造安上电梯，房子是装修漂亮

了，但是楼整体的结构就遭到破坏
了，他们这些住在楼下的也提心吊
胆。

违法建筑之所以屡禁不止，
跟监管部门的监管无力或许有很
大关系。采访中，记者发现，业主
改造房屋时认为这个房屋是自己

的，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跟别人无
关。而物业部门也只能规劝业主，
并没有实际处罚权力，有执法权
的房管部门和城管，虽然可以进
行处罚，但即便是拆除也需要大
量的人工和费用，导致违法建筑
的强拆难以奏效。

执法成本高，现有法规遭遇执行难
“城管部门估算，瑞纳紫域小区

所有的违法建筑要是全部拆除大约
需要200万元的费用。”瑞纳紫域小区
的物业主任郑先生说，城管虽然经常
下发处罚通知，但是业主并不理会，
真正要拆除这些违法建筑确实不那
么容易。

2012年7月，市南城管执法局金门
路城管中队的一位王姓工作人员接
受记者采访时称，瑞纳紫域小区违法
建筑的问题确实让他们很无奈，虽然
接到多次投诉，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
看，他们只能一步步走法律程序。

1月9日下午，记者再次联系到金

门路城管中队时，一名工作人员表
示，如今执法队员仍是天天去瑞纳紫
域小区巡逻，已经有部分楼座开始了
拆除工作。

记者了解到，业主虽然对所买
房拥有所有权，但是楼的顶层是属
于该楼全体业主所有，业主私自搭

建建筑物，违反了《规划法》和《市
容管理规定》，城管部门可以责令其
恢复原状，否则可以上报房管规划
部门，经法院审批后强制性拆除。但
是如果是一步步走程序，需要时间，
难免会像瑞纳紫域小区一样，违法
建筑用了三年仍然拆不了。

委员提议建立法规全程保养房屋
“有的人觉得房子是自己买

的，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
容易造成安全隐患。”政协委员臧
彩欣说，特别是人员密集的公共房
屋使用缺乏有效的安全管理。

据介绍，我国对房屋建造阶段
的安全及质量管理相对比较规范，
然而对使用阶段的安全管理相对

滞后。“一些发达国家在房屋竣工
交付后，就正式进入安全使用管理
阶段。比如在日本，房屋使用阶段
的管理非常严格，房主在家里拍篮
球都不允许，因为这种行为可能会
造成共振，从而引发房屋安全问
题。”臧彩欣说。

臧彩欣提议尽快建立房屋使

用期间安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做好房屋的全程保养，从定期对房
屋进行安全检查，到安全隐患的发
现与确定，再到房屋安全隐患的排
除，全过程都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法
规支持并做到管理到位。

“房屋的安全情况是随着时
间、环境及使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的，因此有关部门可以建立房屋使
用安全信息库，将房屋的结构安
全、结构及设备维修改造、使用信
息等情况予以载明，做到信息化、
公开化。”臧彩欣说，她带来的《关
于加强房屋使用期间安全管理立
法案》的提案已经提交，希望能够
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化学实验废液

应制定专门法规

本报1月9日讯 (记者 李
珍梅 通讯员 任川) 岛城
高校、科研所相对集中，每年
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都会产
生大量化学废液，很多废液直
接被排入下水道。对此，政协
委员建议，制定化学废液的处
理法规。

记者从岛城多所高校和
高中了解到，在教学、实验过
程中产生的化学废液，绝大多
数未经处理就直接被倒入排
水管。“我们学校设了两个废
液回收缸，但装的废液比较混
杂，而且一个学期也就处理两
三次。”胡老师在岛城一所大
学教研究生，每周带学生做实
验的次数有上百次。胡老师
说，废液直接排出去会污染环
境，长期存放在实验室挥发成
有害气体，对人体也有害。

在青岛农业大学从事化
学与药学院材料化学专业教
学的孔晓颖老师说，有些化学
废液里富含各种重金属、毒性
物质、无机酸碱和有机废液，
随意排出后，会造成土壤偏酸
或者偏碱，腐蚀管道，给生态
环境带来很大的破坏。

“废液不仅在学校产生，
很 多 科 研 所 也 存 在 这 个 情
况。”政协委员、青岛农业大学
研究生处副处长罗小勇一直
关注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化学
废液处理。罗小勇在提案中建
议，以国家规定的化学物质毒
性分类标准为依据，制定教学
科研化学废液的地方性处理
法规，建立一套完整的废液处
理办法和操作规程，严禁未经
处理的或不达标废液排入下
水管道，对不按规定操作的采
取严厉的处罚措施。政府可以
进行相关财政帮助，在每所高
校及科研院所依据法规建立
废液处理站，对所有的废液按
照规程进行处理。在相关建筑
物的排水口设立检测设施，对
排出液进行自动检测。

建设蓝色经济学院
培养“蓝色”人才

本报1月9日讯 (记者 李珍
梅 ) 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孙焕利
认为，为满足蓝色产业发展的需
求，青岛应加快推进蓝色经济职
业学院建设，为建设蓝色经济龙
头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从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
期来看，从事海洋类专业的高技
能、应用型人才存在大量缺口。”
市政协委员、山东省轻工工程学
校副校长孙焕利提交了关于加
快青岛蓝色经济职业学院建设
步伐的提案。他说青岛的中职发
展走在全国前列，高职相对滞
后。目前青岛拥有5所公办高职、
5所民办高职，公办高职蓝色经

济相关的专业相对较少，民办职
业高职，专业都以服务业、IT方
向为主。

因此，加快建设蓝色经济职
业学院，能够为青岛蓝色装备制
造业提供强有力的高技能人才
支持。建设蓝色经济职业学院，
不仅能够培育“蓝色”人才，还能
拉动中职发展。“除了招收高中
起点学生，还可以面向工科中职
学校招收对口高职生，让优秀中
职生进入学院，提升理论知识和
技能水平，由中级技能人才升级
为高级技能人才。此外，还可以为
青岛蓝色经济企业员工提供继续
教育培训，形成终身教育体系。

瑞纳紫域一栋房屋的楼顶搭建了凉亭。 赵波 摄

政协委员孙焕利。 李珍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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